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4, 12(4), 2651-2658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4375  

文章引用: 纪丹, 石路阳, 李含蕾. 《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下新时代家庭教育的实践困境及解决方案的探究[J]. 法
学, 2024, 12(4): 2651-2658. DOI: 10.12677/ojls.2024.124375 

 
 

《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下新时代家庭教育的

实践困境及解决方案的探究 

纪  丹，石路阳，李含蕾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山东 日照 
 
收稿日期：2024年3月13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26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30日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下称《家庭教育促进法》)具有引导全社会注重家教家风的建设的

立法目的，体现着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进，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立法宗旨。

这部法律对家庭教育实施过程中多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规制。比如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与未

成年人之间的家庭教育实施与接受关系；学校、政府和社会各组织组织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之间的家庭

教育保障与服务关系；公安司法机关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之间构成的家庭教育保护与救济关系等。家庭

教育实施过程中如此多样的权利义务关系难免产生多种困境。本文对《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制下家庭教

育实施过程中所可能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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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has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guiding the whole societ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ethics, reflecting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ho are well-rounded and develop in mo-
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aesthetics, and labor. This law regulates the rights and obliga-
tions between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exampl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ccep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between parents or other guardians and 
minors; the family education security and servic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s, governments, and 
vari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arents or other guardians;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tection and 
relief relationship formed between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judicial organs and parents or other 
guardians. The divers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inevitably 
lead to various difficul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that may arise during the imple-
ment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and 
proposes feasibl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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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之提出 

《家庭教育促进法》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的专门立法，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标志着家

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国事”，父母开启了“依法带娃”的时代[1]。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办好教

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

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该法律基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大背景下产生，起着积极推进“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

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的重要精神落到实处的作用。 
家庭教育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更是一个社会的前进的阶梯，一个国家的发展要事。家庭教

育变为国事，意味着在新时代下教育的发展从单一性校园教育转变为多元促进式教育，将受教育权的保

护责任分配给了多方主体，以达成多方合力、共同育人的良善局面。 
《家庭教育促进法》致力于引导全社会注重家教家风的建设，对各主体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法律层面

的指引。但该法自实施以来，如今家庭教育的实际情况、司法实例和整体效益表明，我国家庭教育仍存

在许多值得完善之处。笔者进行的以“对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态度和观点”为主题的社会调查显示，

部分受调查者认为将家事上升为国事不符合传统的亲权；还有部分受调查者表示该法对于相关主体的惩

罚与责任这部分的规定过于笼统，似乎并不足以体现法律的强制力，对相关主体履行相应义务达到足够

的督促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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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及其所规制法律关系的分析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加快家庭教育立法进程，于 2021 年 10 月审议通过了《家庭教育促进法》。其提出对于认识制定法律意

义的要求，深刻认识到《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于引导全社会注重家教家风的建设的作用，体现培养德智

体美劳五育并进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立法目的。需要认识到《家庭教育促进法》是一

部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法律，一部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的法律，一部从强制

性角度对于给予未成年人教育的主体提出义务的法律[3]。《家庭教育促进法》旨在促进家庭教育，也在

于指导家庭教育的进行。在围绕积极实现立法目的宗旨之下，由于法律规制的主体、客体和法律关系不

同，《家庭教育促进法》在不同的法的要素结构中，展示的立法目的的具体体现上存在差异，同时在法

律实施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困境。 
从《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可见，家庭教育过程中的责任主体包括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国家、社会及

其他给家庭教育提供支持协助的团体组织三类。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的分类不同，不同主体在家庭教育

法律关系中的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有所不同，指向的对象即客体也呈现差异。 
按照功能的不同，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的法律主体可分成三类：第一类主体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该类主体作为实施家庭教育的直接主体和最主要主体。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是在未成年人接受家庭教育过

程中，与子女时间和空间角度接触的最多的人群，从时空角度而言，他们在家庭教育中具有以下属性。

一是具有家庭教育进行的便捷性、长时性，二是具有实施方式多样性、即时关注性；第二类主体是国家

公安、司法部门，该类主体通过干预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将家事上升为国事的实施主体。作为当未成

年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给予救济和支持的国家部门，很大力度上保障了家庭教育实施过程中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利；第三类主体是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学校、社会团体等，该类主体通过提供针对性、专

业性的家庭教育指导，从实际践行家庭角度提供了理论及策略的方案，便于家庭教育具体实行，保障家

庭教育科学、合理、高效地实施。 
《家庭教育促进法》所规制和体现的法律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其一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与

未成年人之间的家庭教育进行与接受关系。父母对未成年人进行家庭教育的方式，在整个家庭教育的领

域内具有绝对性的占比，是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最主要方式。父母具有教育子女的权利，但同时具有相

应的义务，故从有无角度，必须进行家庭教育，从质量角度，通过何种方式、如何进行，给予了父母较

大的意识自治。其二为学校、政府和社会、学校及各项组织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之间的家庭教育保障、

专业知识提供与接受关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作为未成年人所接受的教育的三大主要教育，

那么学校及社会是青少年成长阶段中密不可分的环境，在家庭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重大使命。

各类组织团体对提供和支持教育指导伴随着义务，其提供指导服务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提供的是否专业、

科学等问题，若是在提供指导服务的过程中组织权益受到侵害，也能够通过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其

三为公安司法机关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之间构成的家庭教育保护和救济关系。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

职责通过国家干预来进行，其发动必须是在家庭教育私人领域已经失灵的基础上，即对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的不当教育导致未成年人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时，家庭教育的功能发挥失常、法定责任人并未

履行到自身的职责时，公权力通过介入干预进行最后的救济和保障[4]。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体现的法律关系指向的对象。从立法保护的法益而言，《家庭教育促进法》

以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为权利基础，以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实现为立法宗旨和终极价值。从法律的文

字表面含义而言，旨在“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其内容也主要指向“促进家庭教育”的活动。国家对家

庭教育的促进，不仅是在于规范家庭教育实施者的行为，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进而促进未成年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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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长，同时也在于支撑帮助养而不教、教而不善的父母，提升教育能力，助力未成年人学习的内容

及方式更加科学合理，具有可行性。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主体、客体及法律关系体现出此部法律的综合性，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反映

出来的主体及对应的客体都会随之变化，反映出不同层次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同法律关系在具体体现、

法律在良好运行的过程中，将朝向靠近实现立法目的。 

3. 新时代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困境 

从实现《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出发，阐释家庭教育立法的法律关系，可以明确家庭教育法

律制度的内容。可以发现当前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现状，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保障仍然存在问题[5]。在

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对于监督惩罚规定过于笼统，权利保护与救济的支持不够具体直观；家庭教育令在司

法中的实践操作缺乏制定的要求与指南，方案的实施与具体效果多级分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提供在

数量、专业度、准确度与现实家庭教育情况不相匹配，影响家庭教育的实际效果；国家发动干预家庭教

育的界限与标准缺少具体明确的标准，容易产生公权过度介入侵犯私权等问题。 

3.1. 相关监督和惩罚的规范过于笼统 

在公安司法机关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之间构成的家庭教育救济保护关系这类法律关系中，未成年人

的受教育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阐述。首先从国家干预角度，需要对于干预的限度

和标准进行明确，同时国家也要采取措施避免未成年人的权利遭受他人的侵害。除此之外，在外围主体

如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等组织团体实行指导服务的时候，此类团体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应该受到保护。《家

庭教育促进法》中明确了社会、国家等相关主体对于家庭教育严重不当行为的注意义务和补救义务，同

时存在对于相关司法机关对侵害行为进行追责的规定。《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48 条规定了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的单位对于发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怠于履行或不当履行时所具有的阻止义务，可以对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的不当教育行为“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救济行为，相对

应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就应当承担此类相应的责任。《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49 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

察院和人民法院可以对父母失职行为“予以训诫、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法律中其他条款仍然规定

了负有家庭教育工作职责的政府部门、机构的失职行为会受到上级机关的追责；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不履

行或不正确履行服务职责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然而，上述的规定从实践角度而言仍然存在问题，下文以第 48 条为例进行分析。首先在对于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发现不当行为的问题上，由于我国列举出的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妇女联合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单位，以及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有关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的单位，这些主体虽然多种多样，但此类部门都具有工作冗杂繁琐的特点，工作人员长期处于低饱和的状

态，工作重心也并非在于监督家庭教育方面，所以往往难以集中精力进行家庭教育的监督。例如中小学校

的主要工作重心在于对学生进行知识方面的教育，重点是学校教育，基于义务教育的面向全体学生的特点，

学校的工作人员并非能够做到时刻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家庭动向，同时面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学校教育水平层

次不齐，对于“关注学生”的原则实施程度不同，导致家庭教育失职行为导致未成年人权力受损的情况并

非能够及时的被发现。家庭教育社区中并未实现专人专岗，这属于人员匮乏；政策导向偏向优先支持弱势

群体，弱势群体的发现就需要工作人员深入居民进行实质性的摸底了解，工作难度大。 
其次在于上述单位部门发现不当行为后，进行真正的公开处理时又顾虑多重。基于国家亲权理论，

儿童权利特殊保护观念的国家亲权理论，是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法理依据，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

身和财产方面具有管理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于是，即使社区与学校发现了家庭教育的失职行为，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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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做到“铁面无私往上报”，更多的群体都会让家庭“关上门解决家务事”。 
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但是回归现实本身，短期的批评教育，一

次两次偶尔的劝诫制止，就像是家暴时一次次被妻子拨打警察号码后，每次都认真对着警察忏悔的施暴

者一样，只能起到一个短时的效果，仅能解决表面问题。但是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初衷，相

关措施的采取应当做到能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教家风的建设，转变不当教育的家长的观念，从而实施更

加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行为，给予孩子以良善的成长环境。所以在发现、上报、追责这三个环节之中，

均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困境。 

3.2.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供不应求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规定了国家对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事业的支持，鼓励人员参与指导，组织人

员提供指导等。在第 27 条种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队

伍，加强对专业人员的培养，鼓励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这从法律的高度

确定了社会作为一支专业力量参与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出现了“家庭教育指导机构”，随之产生了

一种新的职业“家庭教育指导师”。尽管法律规定了家庭教育指导应该存在，也规定了当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的相关主体的责任和承担，但是在实践之中，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进行仍处于一种效果甚微的阶段。 
首先，家庭教育并非是一种具有短暂可见成效的事业，需要长期的投入，在未成年人的成长阶段带

来影响。家庭教育是一种终身学习的教育，其不仅体现在父母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的长期性之中，更

体现在父母这方主体自身必须通过有效、长期、持续的学习才能获得科学专业的家庭教育知识。法律规

定了社会主体为父母家庭教育的进行提供指导，因此意味着“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实行。该机制的

构建与实行，将家庭教育这件大事分配给了多方主体。学校是实施未成年教育的重要专门性机构，其可

以发挥自身强大的专业化教育资源优势，通过举办大型教育活动的方式为学生家长提供优质的家庭教育

指导，而社会则可采取营利和非营利两种模式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例如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专门性地

家庭教育指导师进行针对性服务，或者村居委会对于弱势群体进行关注和深入居民家中进行访谈等形式。

但是该机制在实践运行时，仍然存在着一些阻碍。 
其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自身专业性和服务效能低，父母监护人对家庭教育指导的信赖度低。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的提供应该具有专业性、针对性，随着家庭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指导服务方案，以力达

真正的行之有效，促进家庭教育。首先考虑到以我国的“社会文化”，在一个家庭出现问题时，鲜有人

会第一时间寻求社会外界帮助，通常是采取自己查阅相关资料或者与同亲朋好友交流的方式。在许多人

的观念中，学校教育仅仅负责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学生拿高分和学知识，当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不

会主动寻求学校或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更多的反而会“关上门说话”，不仅不主动寻求，还有些排斥

“外来人的管闲事”，这是由于家庭教育的特殊性，父母对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信赖度也不够高的原

因导致[5]。并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实际被采取的形式过于单一。学校通常采取开讲座、家访、开家长

会的形式进行，这类方式通常只能让父母学习到一些原则性的育人方法。且学校采取教育指导的次数通

常不高，由此可见指导效果不尽如人意。其次，现存的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人员并非均持证上岗，考证的

门槛也设置较低，基本上成年均可考的标准导致提供服务的人员自身并非专业，许多人员无法给予足够

使家庭教育发展质的转变。而这会大大降低家长对相关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的信赖度，导致父母不寻

求帮助–寻求的帮助效果不高的恶性循环。 
2021 年 7 月 10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共同发布的《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

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提出：“通过委托服务、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鼓励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深入研究、积极开展教育行为矫正、亲子关系改善、家庭跟踪指导等专业工作，培养一支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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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专业、可靠的专家型家庭教育指导社会力量”，对于社会工作参与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因此，我国目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开展的成效不高，主要可以分成两类原因：一是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缺少体系性，缺乏针对性、专业性和可持续性；二是家庭自身对于家庭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难

以转变。 

3.3. 公权力介入的界限不明，时机不当 

苏明月提到：“面对家庭功能失灵或者失常的状态，国家介入家庭成为一种必要，但同时应警惕国

家公权力的‘双刃剑’效应，制约公权、防止国家过度介入家庭领域。相较于强硬介入或‘剥权’，国

家应以‘柔软’的姿态来守护、支持家庭教育，作为一种日常状态体现出福利国家对儿童和家庭私领域

的柔性支持。”[6]立法目的的实现背景下，家庭教育立法应当明确父母家庭教育的选择权与国家公权力

介入的范围，防止国家公权力不当干预公民私权。故国家何时干预、如何干预、干预的力度都需要具有

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然而在司法实践之中，却呈现出的是各地法院发动的情况大有不同的现状：有些

司法机关介入过晚，程度过低，只在涉及到刑事案件时才介入家庭教育之中，正所谓践行“清官不断家

务事”；而有些地区司法机关则介入过早，程度过高。过度进入家庭教育的细节中，例如家庭产生细小

纠纷时就通过公权力介入的手段，过多地阻碍了“家庭自治”。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明确地规定了家庭教育的相关主体，明确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第一责任主体

的地位。社会和国家主要承担提供家庭指导服务等相关支持措施，同时在必要时采取相应的保护和救济

举措。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之前的草案中有“对拒绝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决定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五日以下拘留”的规定，但是后因对于父母进行罚款或拘留这样的

行政处罚并非能够解决家庭教育的根本问题，无法实现家庭教育立法目的，反而通过“罚款”“拘留”

更有可能会加重家长的心理负担，从而造成家庭教育问题的恶化而被删除[6]。 
因此，国家发动家庭教育的干预，目前在法律中并未有明确标准。这就造成了在实践中国家干预的

未知性过高。如何干预、何时干预以及干预过后对于家庭教育的指导问题都存在显著的困境。从法律规

定来看，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教育的范围包括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及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是否进行公权力干预主

要依靠公权力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中主动意识到父母是否失责后进行，如此则太过于依赖公权力机关的

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方式选择的自由。 

4. 可行性对策 

《家庭教育促进法》作为我国第一部教育领域的专门性立法，其对我国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必定带

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是法律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与困境，为了实现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立法目的，真正达成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需要从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分析出不同的现实困境，

具体是通过不同主体和客体反应出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尊重和维持父母的亲权，合理化看待国家

和政府的支持[7]，教育行政部门有必要对家庭教育进行介入指导，明确家庭教育的角色定位。强化构建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才能够更加科学、可持续地提升我国家庭教育的法治化水平，更好发挥引导全

社会注重家教家风的建设的作用，靠近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进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重要目的。 

4.1. 制定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解释说明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49 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可以对父母失职行为予以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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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这是基于公安司法机关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之间构成的家庭教育救济保护关

系。该法规定了当前我国针对家庭教育失职行为的惩戒方式主要有训诫、签发家庭教育令以及撤销监护

权。但是，基于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职责的发动严格性、条件性，仅仅规定惩戒方式不足以应对社

会司法实践的种种现象。 
针对法律对于失职父母进行的“训诫”，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和粗略，以至于公安司法机关对于

监护人的失职行为采取的训诫措施的强制性不强、实际作用力度不够，因此对于拒绝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的监护人采取行为，出具相关司法解释或许能使法律在实践中更加和谐的适用[8]。根据《家庭教育促进

法》具有综合性特点，本法律本身难以单独适用，故在制定相关解释中建议结合综合部门法进行，与《民

法典》《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反家庭暴力法》等进行配套实施，从而实现立法目的。在制

定这类解释中可以明确接受家庭教育的地点、期限和内容，针对各家的情况进行各项评估和测评，以达

成针对性的干预。许多司法部门都采取出具家庭教育令的措施，而家庭教育令的签发在不同地区的差异

性过大，措施对于父母的普遍约束力不足，干预的效果欠佳。故针对家庭教育令的签发，司法机关也应

该出具相关的指导性说明，具体体现在家庭教育令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4]。第一，不再拘泥于简单的解

释说明，而是在总体性规定：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智力生理的发展状况、责令父母履行义务、按照离婚

调解书进行探望义务等内容之外、进行更多的具体性规定。第二，具体说明义务履行人违反责任的追责

部分。针对“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适用的条件更加窄化，何种情况接受、接受何种、如何接受都

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做出更加详细的规定。 

4.2. 建立完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整体提升家庭教育服务的水平 

首先，从宏观角度而言，明确家庭教育指导相关制度实施的强制性[8]。有学者提出构建强制家庭教

育指导制度的说法，其说明了构建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制度，具体内容应该包括适用对决定、实施、监督、

评估、保障等几方面的内容。明确了家庭教育指导的对象是未成年人的失职监护人，决定主体是决定主

体是公安、司法机关，而强制性家庭教育指导事业的成功开展，能够从很大程度上整体提升家庭教育的

水平。 
其次，从具体角度而言，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实际效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家庭教育指导自身的水平也影响着家庭教育的效果，从几个方面进行规划，分成补足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的专业性不足；提升指导服务的针对性和全面性，建立相关督促与测评机制。 

4.2.1. 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专业性 
为了使家庭教育的成效显著提升，不得不考虑的一大基本问题就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专业性考量。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本身在于提升家庭教育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其在于通过大量的理论，结合实践，提供

科学的专业知识给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但是存在目前专业人员不够的现状，如何使该种服务变得更加具

有专业性，就需要从各项社会主体进行合力。首先，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效可以开设相关专业，对于具

有从事该专业的学生进行专业化培养；其次，提升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人群的门槛，要求需要持证上

岗，并且同步提升考证的难度和考试门槛；第三，可以进行家校社会合作的模式，进行持续性的专业化

知识培训。 

4.2.2. 提升指导服务的针对性和全面性 
为了使指导服务的效果真正落实显现，专门人员应就内容、时间和形式展开充分的准备工作，同时

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区分国内的特殊困境家庭，例如留守儿童家庭，单亲家庭和普通问题的家庭，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同时从主体而言，根据家庭教育服务的主体多元化，他们所能够带来的服务也不尽相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4375


纪丹 等 
 

 

DOI: 10.12677/ojls.2024.124375 2658 法学 
 

同。对于提供服务的人员进行分工，力求在不同方面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具有全面性，可以最大限度地

还原家庭教育指导多带来的成果。 

4.2.3. 建立相关督促与测评机制 
督促和测评机制的作用在于督促相关主体积极履责，也有助于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的过程中时刻测

评操控问题。但是此种机制需要对督促和测评的内容进行合理区分，同时对于实施监督的主体要做好规

制和约束。 

5. 结语 

如前所述，在《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之下，我国已经迈出了推动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

但是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家庭教育事业自身的复杂性、家庭教育问题多元化等原因，家庭教育

的实践仍然存在着诸多困境。为了实现该法的立法目的，解决该法在实行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各

主体应以具体实施办法或操作细则的形式，出台更为具体可行的操作规制和流程，最终建立完善的家庭

教育实施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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